
附件四 

114年度臺南市政府 

勞工局補助雇主提供職場性騷擾案件心理諮商費用申請書（本人）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

基本資

料 

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性別 □男 □女 □其他 身分證字號  

國籍 □本國籍  □外國籍 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事業單位  公司員工人數  

負責人  
雇主是否已提供

心理諮商協助 

□是，已提供       次 

□否 

統一編號  行業別  

職務名稱  

勞務提供地 （公司地址） 

職場 

性 騷 擾

事件 

說明 

1.發生日期： 

2.發生地點： 

3.行為人：□同事   □主管   □最高負責人   □顧客   □陌生人    

          □其他事業單位有業務往來之人 

該單位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4.發生時被害人是否執行職務：□是       □否 

5.事實說明： 

單位有無接獲性騷擾申訴? □有，申訴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無。（是否需本局協助轉知？□是   □否） 

※註：依性別平等工作法（下稱同法）第32條之1規定略以，受僱者遭受性騷擾，

應向雇主提起申訴。另依同法第13條規定略以，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，防治性

騷擾之發生。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 



心理 

諮商 

事實 

聲明 

本人              已於          合格之心理諮商機構         接受諮商服

務，諮商次數如下表。 

諮商次數 諮商日期 諮商時間 諮商費用 心理師姓名 

第一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元  

第二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元  

第三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元  

第四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元  

第五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元  

第六次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元  

※以上各項資料暨諮商日期、諮商時間等情形，經本人確認，確實無訛。 

（如有塗改，請接受心理諮商服務之受僱者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） 

備註:若雇主已補助心理諮商費用，則不得重複申請。               

 

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實際 

支付 

金額 

總計新臺幣 
 

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整 

申請 

補助 

金額 

總計新臺幣 
 

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整 

(實際支付金額請覈實填寫，如有塗改，請於塗改處簽章。) 

應備文件：請勾選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

□1.申請書（附件四）                  □6.諮商心理師證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

□2.領據(含存褶封面影本)(附件五)      □7.其他相關之文件 

□3.切結書(附件六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4.申請人身分證件正、背面影本。 

□5.諮商收據或發票正本 

備註 

1. 刑法第214條規定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

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1萬5,000元以下罰金。 

2. 本案依勞動部114年度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業務計畫」補助

雇主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所定之心理諮商服務，

補助結果之核定依勞動部為主，經費申請按當年度經費用罄為止。 



※以上載述內容及所提供之附件佐證資料完全屬實，且未申請或未獲得政府機關（含本局）或

委託之民間團體同性質補助或有重複申請之情事，若有虛偽，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。 

 

 

 

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
 


